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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754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关于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

可转债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伟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进行了

审核，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首轮问询回复材料，1）公司 2020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募集资金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投入进度总计为 44.12%；2）“背

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目”投资建设进度占比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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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.28%，公司于 2023 年 2 月变更该项目，因客户需求增加大尺

寸车载及 VR 背光显示模组生产规模，需新增项目实施地点；3）

“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投资建设进度占比

为 63.27%，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。 

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目投资进度较慢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结合“背光显示模组扩建及智能显示组件新建项

目”在变更前后产品品类、尺寸、数量的对比情况，生产设备、

生产流程及空间要求的具体差异情况，说明新增实施用地的必要

性和合理性，目前资金投入进度及项目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项目

延期风险。（2）“铸造产线智能化升级与研发能力提升项目”达

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运行情况，资金未完全投入的原因及后续计

划，是否与原计划保持一致。（3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拟生产产

品与前次募投项目产品的品类、尺寸、技术及下游应用对比情况，

说明两次募投项目产品的主要差异情况，本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

重复建设，本次募集资金是否投向主业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必要性 

请发行人结合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、资产负债率、

对外借款规模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进度等情况，进一步说明公司

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和规模合理性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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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发行人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

免外，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

用增加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

楷体加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

机构对发行人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发行人回

复之后写明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

确认并保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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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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